出死入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-04-2010

經文 : 1Jn.3:11-18

大綱 :

1. 基督已經復活了 ( Lk.24:1-7)

  1. 祂被釘十字架 – ( Mt.27:62-66)

  2. 祂被埋葬 – ( Jn.19:38-42)

  3. 祂已復活 – ( Mt.28:5-7)

二.信祂的人也得復活的生命 ( Jn.5:24)

   1. 信是 – 接受,信靠,信任 ( Jn.1:12)

   2. 今生得永生 – 神的生命, ( Jn.17:3)

   3. 在基督裏 – (Jn.11:25, 1Jn.5:11-12)

三. 我們當活出復活的生命 ( 1Jn.3:11-14)

   1. 捨命的愛 – 肯付代價
   2. 弟兄之愛 – 手足情深

   3. 彼此相愛 –愛人如已 ( Mt.22:36-39)

結論 : 我們因為愛弟兄, 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. ( 1Jn.3:14a)

復活節信息題目﹕ 出死入生
引用經文 : 約翰一書3:11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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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總結﹕

歷史學家猶瑟夫考察證據, 證明基督釘十字架是歷史事實。 這位 “道路, 真理, 生命”的主, 選擇為祂所愛的世人失喪生命。 然而祂也戰勝死亡, 再度獲得生命。 佛教徒膜拜佛牙, 但是基督的墳墓裡沒有留下祂身體的任何一部分。 空的墳墓, 成為榮耀的標記。

“出死入生 Crossing Over from Death to Life” (約 5:24) 乃是跨過, 或是越過死亡, 進入生命的意思。 “跨過” 與佛教的 “度” 相近, 都有 “經過, 藉由” 而 “達到” 的意義。  藉著十字架上的熬鍊, 基督成就了救贖的恩典。 

基督復活之後十次顯現。 其中有一個祂的門徒多馬, 執意要親眼看見基督, 親手探入祂的肋旁, 否則不能信。 但是, 這位知識與理性的代表在基督的面前時, 他只能說 “我的主, 我的神。” 相對的, 與基督同在十架上的其中一位囚犯卻因為一念之間的抉擇, 而得到與基督同在的永生。 單純的信心, 是有福的。

約 17:3 定義 “永生 Eternal Life” 為 ”認識你獨一的真神,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。” “認識” 在這裡指的是非常親密的關係。 對我們來說, “永生” 表示有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。 約翰福音9 章提到一個生來瞎眼的, 耶穌藉著污穢的泥使他的眼睛潔淨。 但是這種愛心的行動不見容於法利賽人, 將”罪人” 的罪名加在耶穌身上。 約 9:30-33 讓我們看到這位原來瞎眼的卻滿有從神來的智慧, 清楚知道這是神的工作。 這種 “認識” 是一個有神的生命在裡面的人獨有的特質。

然而, 一個復活, 永遠的生命, 卻要在生活中彰顯, 甚至驗證出來。 基督的捨己, 是至高的目標。 日常生活裏, 各樣的事務, 也考驗基督徒是否願意付上代價。 儒家的 “己所不欲, 勿施於人” 是基本的待人之道。 願我們以下面幾件事共勉:

‧ 我定意使周圍的人快樂
‧ 我定意鼓勵周圍的人追求屬靈的成長
‧ 我定意使人得到我的幫助 
‧ 我定意鼓勵人參與事奉
‧ 我定意盡力保護弟兄姊妹的名聲

結論: “我們因為愛弟兄, 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” (約一 3:14a) 

我們深思的問題: 

請思考今天的經文, 考察“出死入生”的意義, 並思想在生活中如何鑒察自己的信心。

主耶穌受難週行程參考圖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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